
股票简称：迪马股份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565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23-058号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流通实施完成的

公告 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经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第七届

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所持

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》，决定将公司所持有的控股

子公司东原仁知城市运营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原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，

以下简称“东原仁知服务”）的内资股，依照《H股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“全

流通”业务指引》的规定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

申请转换为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联交所”）主板上市

流通的股份。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及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一、申请文件获批情况 

2023年 3月 31 日，东原仁知服务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东原仁知城市

运营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23]714 号），核准东原仁知服务 4 名股东所持合计 5,000 万股（其中公司所

持东原仁知服务 2,552万股）境内未上市股份转为境外上市股份，相关股份转换

完成后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流通，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迪马股份关于子

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流通获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6）。 



经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申请，东原仁知服务于 2023年 6月 28日获得

香港联交所出具的上市批准文件，批准东原仁知服务 4名股东所持合计 5,000

万股（其中公司所持东原仁知服务 2,552万股）的 H 股上市。 

二、全流通申请完成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东原仁知服务本次股份转换程序已全部实施完成。

东原仁知服务已根据有关规定办理了上述股份上市及登记程序，上述股份将于

2023年 9月 1日上午九点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上市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